
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425 

海洋法公約有關爭端解決規定 

——美國所持立場之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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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宋燕輝譯) 
 

摘 要 

第三次聯合國海洋法會議召開期間，美國代表團主導了有關爭

端解決條款的協商。美國認為，爭端之和平與強制解決方式乃通過

一個具全面、完整性海洋法所欲達致的主要目標之一。儘管會議中

有必要透過妥協交換以達致共識，但美國對公約之協商，以及對公

約最終獲得通過之約文的影響仍然十分明顯。雖然在一九九四年之

前的美國歷任政府都支持加入一九八二年聯合國海洋法公約，在柯

林頓政府時期視為公約之主要，且吸引人之處，亦即有關爭端解決

之條款，卻被小布希政府認為不重要，也不具吸引力。小布希政府

的提議之中，有一項是美國意圖去利用的，亦即將軍事活動視為管

轄例外的排他性解釋權保留給美國。目前美國的態度可概述為尋求

最少的承諾，爭取最大的控制。美國現在的立場可由美國參院傳統

上不願接受爭端強制解決的承諾、討好軍方的必要（此乃最支持公

約者所提出之兩個理由）、以及二○○一年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安

全議題更加關切等三方面去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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